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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促進工作計畫執行效率，配合各項業務支出執行實際之借款需要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校教職員工為公務之需要借款，必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 
一、購置不動產、工程款，經董事會核准者。 
二、已獲政府機關同意經費補助，款項尚未撥入學校而需先執行，經行政程序簽

奉核准者。 
三、向國外購買設備、圖書、教材等，需辦理結匯手續者。 
四、支付校外人士演講費、出席費、交通費、授課鐘點費、師資審查費、論文指

導及口試費等，無法先行取得收據者。 
五、舉辦活動或參加校外各項比賽，需預支費用者。 
六、出國參加國際會議、校際交流，需預支旅費者。 
七、向政府機關請求提供服務，需支付規費、手續費者。 
八、經校長專案核准執行之業務。 

第 三 條 借款金額未超過新台幣伍千元者，請自行墊付或向總務處零用金借支，再檢據報

銷。 

第 四 條 借款起算日除第二條第一款依契約規定外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一、已獲得校外經費補助撥入款項者，自撥入款項後之次日起得申請辦理。 
二、教育部補助之計畫經費，自本校收到教育部核准函之次日起得申請辦理。 
三、自所需支付經費之日前十四個工作日起得申請。 

申請借款時應於請（示）購單或簽呈上註明經費來源、用途，送會計室審核，

會計室根據各單位預算簽註核撥意見，轉陳校長核可後，檢附相關文件，由會計

室開立傳票交由出納組辦理撥款手續。 

第 五 條 借款人應於業務結束後十個工作日內，檢附收據、發票、驗收單、請購單、估價

單等有關憑證，依本校經費核銷作業應注意事項，送會計室辦理沖帳手續，有餘

款者需繳回出納組，繳款證明單於核銷時一併附上。 

第 六 條 借款人於還款沖帳到期日前，未能完成核銷手續時，應填寫借款延期核銷申請單

並敘明理由通知會計室，申請延後沖帳，惟申請延期以一次為限，延期期限並應

獲得會計室之同意。 

第 七 條 借款人若前次借支款未核銷完畢，且未填寫借款延期核銷申請書，不得再借支第

二次款項，情節嚴重者，應由會計室查明簽辦，奉核後，由借款人薪資中扣回還

款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